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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5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作出的《关于对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1]第 19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对《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反对意见所履行职责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已履行的程序、核查的文件等，在发表独立意见时是否勤勉、尽责。 

回复：针对公司持股 3%以上股东杨成先生（以下简称“提案人”）以书面

函件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将《关于选举叶苏甜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以下简称“临时提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之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叶苏甜女士（以下简称“候选人”）的履历及任职情况等进行了书面审议，并委

托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向候选人核实了其任职情况。

独立董事经审慎核查后认为：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叶苏甜女士的提名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被提名人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不得聘任为董事的情形。但其现任非独立董事的公司--深圳市捷顺科技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科技”）与公司业务存在竞争关系，虽然候

选人表示未参与捷顺科技日常经营管理，但独立董事无法确定该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会否为公司带来不确定影响，因此不同意该提名。 

在发表独立意见时，独立董事勤勉、尽责，认真查阅了捷顺科技主营业务范

围，仔细核实了候选人任职情况，详细参阅了以下资料： 

1、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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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的《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

一节 二、（三）、4、（2）、②、B 不同应用领域竞争激烈程度及发行人市场

地位不一致，导致毛利率不同： 

发行人的 RSU在停车场 ETC面临的竞争最为激烈，竞争者数量最多，其市场

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项目的 RSU毛利率最低。 

发行人在高速公路 ETC领域虽然存在十余家竞争对手，但发行人占据较大市

场份额，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基于 ETC 技术平台的路径识别领域，作为 RSU

的新兴应用领域，市场需求不多，但具有供给能力的厂商同样很少，竞争激烈程

度低，毛利率水平较高”。 

产品类别 项目 竞争格局 

RSU 

高速公路

ETC 

市场上有十余家竞争对手，但发行人和万集科技、聚利科技占据

了主要市场份额，占据市场领先地位。 

停车场 ETC 
行业龙头捷顺科技的市占率超过 30%，其他厂商竞争激烈，新加

入者不断。发行人为新进入者，市场份额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基于 ETC 技

术平台的路

径识别 

新兴市场领域的创新产品拓展，发行人的该产品目前仅在浙江省

和广东省销售，在上述两省的竞争对手仅有两家（广州市埃特斯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深圳成谷科技有限公司） 

2、捷顺科技《2020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一、（一）公司主营业务”描

述：“公司作为国内智慧停车领域的领军企业，致力于停车行业智慧化建设，提

高城市停车管理水平、提高车场运营质量、提升车主停车体验。公司主营业务为

围绕智慧停车业务的智能硬件、软件及云服务、智慧停车运营、城市级停车四大

主营业务，实现智慧停车领域的全生态覆盖”。 

3、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关于智慧停车项目情况的描述：“第四节 九、

二、6、新业务拓展及技术创新风险”：“公司近年来积极发展新业务，将公司

的产品从 ETC 向智慧公路、V2X、城市智慧停车、城市交通管理等方向延伸，拓

宽城市交通、车联网的应用场景”…… 

4、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溢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智慧停车系统平台、硬件的研发、销售、维护；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信息系统、智能网联系统集成、人工智能设备、RFID 设备、RFID

标签、电子终端设备、车牌识别系统、智能车载终端、停车场出入口设备、通信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30824&stockCode=002869&announcementId=1203411261&announcementTime=201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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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和销售；立体停车库、机械自动停车库的技术开发、

销售；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停车、互联网、物联网相关的技术服务、及相

关软硬件的开发及销售、运营及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集成应用与技术服务；物

业管理；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停车、互联网、物联网相关的工程专业承包

及相关项目投资（具体投资项目另行申报）等；公司参股子公司深圳宝溢交通科

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停车场服务。 

5、捷顺科技控股子公司捷顺智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中许可经

营项目：机动车停车场经营管理服务。 

结合上述资料，并综合相关行业市场现状，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捷顺科技

在相关业务领域（如智慧停车等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在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中，

智慧停车业务也是重点业务方向之一，未来公司将更进一步加深在该领域的规划

与布局。 

问题二、你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反对意见的依据，其发表的独立意见是否充

分、准确、完整。 

回复：独立董事参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得有下列行为”之第五款相关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

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

同类的业务”。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作为公司决策管理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

中可以直接掌握和获悉公司商业秘密，如果同时任职于存在竞争关系的不同企业，

独立董事无法确定会否为公司带来不确定影响。 

独立董事已充分、准确、完整地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勤勉、尽责地履行独董职责，本着独

立、客观的原则，忠实地履行了独董职责。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回复：公司暂无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